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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发行人”）

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 2004年 6月 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摘

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全文。 

第二节  概览 

1、股票简称： 福成五丰 

2、沪市股票代码：600965 

3、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965 

4、总股本：254,002,943股 

5、可流通股本：80,000,000股 

6、本次上市流通股本：80,000,000股 

7、发行价格：3.15元/股 

8、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9、上市时间：2004年 7月 13日 

10、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99号《关于核准河北福成五丰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本公司的国有法人股和法人股暂不上市流

通。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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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北三河福成养

牛集团总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的股

份；同时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

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7

号―股票上市公告书》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的基本情况和本次股票上

市的有关资料。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99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04年 6月 28日以向

沪市、深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成功发行 8,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

股面值 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15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4]107 号文批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8,000 万股

社会公众股将于 2004年 7月 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为“福

成五丰”，沪市股票代码为“600965”，深市代理股票代码为“003965”。 

本公司已于 2004年 6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招

股说明书摘要》，招股说明书全文及其附录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距今不足三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

者查阅上述内容。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ortune Ng Fung Food (Hebei) Co., Ltd 

2、注册资本：本次股票发行前为 17,400.2943万元，发行后为 25,400.2943万

元 

3、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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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住所：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 

5、经营范围：禽畜养殖、屠宰、加工及冷藏，饲料生产，销售本公司产品 

6、主营业务：肉牛的养殖、屠宰加工以及活牛和牛肉产品的销售 

7、所属行业：畜牧业 

8、联系电话：（010）61595607 

9、传真号码：（010）61595618 

10、互联网网址：www.fucheng.net 

11、电子信箱：fucheng@fucheng.net 

12、董事会秘书：宋宝贤 

二、公司历史沿革 

本公司是经外经贸部[2001]外经贸资一函字第 92号文《关于同意河北三河五丰

福成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 以三河五丰福成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营公司”）六家股东河北三河福成养牛集团总公司（以下

简称“福成集团”）、五丰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丰行”）、内蒙古自治区粮油食

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蒙粮油”）、三河市明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三河明津”）、三河市瑞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河瑞辉”）及内

蒙古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外贸”）作为发起人，

于 2001年 2月 28日由合营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5月 28日，经商务部以商资批〔2004〕670号文批准，内蒙粮油将其持

有发行人的 10%股权转让给内蒙古贸发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

蒙贸发”）。 

本公司自设立之日起至本次发行前，没有进行资产重组。 

三、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1、发行人的业务范围及主营业务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禽畜养殖、屠宰、加工及冷藏，饲料生产，本公司产品的销

售。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肉牛的养殖、屠宰加工以及活牛和牛肉产品的销售，活牛

及牛肉的销售收入是本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的主要来源。 

2、行业背景及发行人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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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的畜牧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满足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目前畜牧业生产仍以农户家庭经营为

主体，屠宰、出栏的肉牛主要是以分散的饲养方式育肥的。虽然近年来我国在肉牛

的规模化养殖方面已有了重大的进展，但在大型肉牛育肥场和饲养场存栏和出栏的

肉牛的数量与质量方面，还与发达畜牧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本公司作为华北地区

重要的大型肉牛养殖和屠宰加工企业，拥有规模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在河北、北京、

内蒙及东北等地区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拥有与其它同类企业进行有效竞争的优势

地位。 

3、发行人主营业务的情况 

（1）主要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肉牛的养殖、屠宰加工以及活牛和牛肉产品的销售。为确保良

好的产品质量，公司主要外购优质架子牛进行育肥。本公司的架子牛主要在公司的

肉牛养殖场育肥；为带动周边地区农户经济的发展，本公司还委托公司所在地及周

边地区的农户饲养架子牛。本公司饲养的肉牛用于公司屠宰加工和活牛销售。除公

司饲养的肉牛外，本公司还外购成年牛用于屠宰加工。肉牛经屠宰加工后，形成不

同品质档次的牛肉产品，本公司的牛肉产品主要用于销售。 

（2）本公司的竞争优势 

A、丰富的管理经验 

本公司管理层在肉牛养殖及深加工行业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部分成员在畜牧

养殖及深加工行业具有 5年以上的经验。董事长李福成先生于 1994年 4月被农业部

授予“全国养牛状元”的称号，2001年 1月在全国农业科技大会上被科学技术部、

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四部门授予“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

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称号。 

B、科学的育肥技术和屠宰分割技术 

本公司的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和总经理李高生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制的饲料配方

主要以当地农作物秸杆以及酒糟为粗饲料，配以小麦、玉米、豆粕等精饲料，根据

肉牛的品种、生长期、气候、季节等的不同配备不同的配方，营养丰富且合理，肉

牛增重较快，育肥期较短。 

本公司拥有先进的屠宰设备和操作熟练的技术工人。操作工人平均具有长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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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经验与技术，在肉牛屠宰过程中，对屠体进行分等，对牛的分割肉进行分级，

大大提高了高档牛肉出成率。 

本公司的肉牛育肥技术和屠宰分割技术已成为公司竞争的核心优势。 

C、优质的产品 

本公司从架子牛的挑选、育肥，肉牛屠宰、加工、冷藏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

严格加强质量管理，注重并确保了良好的产品质量。本公司所采购的肉牛如海福特

牛、夏洛来牛等为优质肉牛，此外还有乳肉兼用品种西门塔尔牛等。这些牛的生长

速度快、产肉率高，是生产优质牛肉的良好品种，再加上本公司有关专家潜心研制

的饲料配方，营养均衡合理，所出产的高档牛肉产品深受欢迎，畅销韩、日餐馆及

西餐馆，如北京燕莎萨拉伯尔餐厅有限公司、北京东方萨拉伯尔餐厅有限公司等；

本公司产品还提供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人民大会堂餐厅处、北京京西宾馆、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等；本公司产品同时出口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福成品牌已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同。 

2004 年本公司的产品被国家农业部认证为“无公害农产品”。同年，取得了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HACCP”认证证书。 

D、稳定的供应商、客户 

本公司通过实施“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战略，已在河北、山东、内蒙古等

省区的养牛基地与农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基地+农户”已成为本公司肉牛的

稳定的供应商。 

本公司与河北廊坊、吉林伊通、安徽宿州等地的肉类加工厂、养殖厂长期以来

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业务关系，公司具有长期稳定的客户网络。 

E、有效的销售渠道 

本公司的产品以国内市场为主，通过公司销售部以直接销售、预定销售等渠道

向经销商、零售商、酒店、超市等用户进行销售。同时，本公司正逐步扩大公司产

品的国际市场份额。目前，本公司的活牛产品主要通过自营出口和内蒙粮油代理出

口到香港地区。  

F、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本公司自创立以来，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多次

到公司视察指导工作。本公司是农业部、中国证监会等八部委联合命名的“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之一，本公司在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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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原材料采购、设备引进和产品出口等方面享有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3）本公司的竞争劣势 

本公司在市场竞争方面有一定的劣势：一是和发达国家肉牛养殖和屠宰规模相

比，目前公司肉牛养殖和屠宰的规模还不大，规模效益不高；二是本公司在种牛繁

育、架子牛育肥、牛肉的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4、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1）商标 

本公司产品使用福成集团的注册商标（注册类别为第 29 类和第 32 类）。根据

2001 年 4 月 5 日本公司与福成集团签订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本公司在该协议

规定的许可范围和条件内无偿使用其商标。在公司有效存续并且福成集团是公司第

一大股东的期间内，本公司有权使用福成商标至有效期届满时为止；在有效期届满

后，福成集团有义务续展福成商标，在福成商标办理续展后，除本公司要求不再续

约或者出现该协议规定的其他应当终止的情形之外，商标许可使用协议自动续延。 

（2）土地使用权 

本公司现拥有六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均以出让方式取得，总面积为135,853.61

平方米。 

2001年 3月 20日,发行人与三河市燕郊镇西吴各庄村委会签署了《土地承包协

议》，约定发行人承包三河市燕郊镇西吴各庄村土地 1,000亩，用于养殖或种植。承

包期自 2001年 4月 1日起至 2030年 4月 1日止，承包费每年 50万元。 

2002 年 7 月 7 日,发行人与三河市高楼镇兴隆庄村委会签署了协议，约定发行

人承包三河市高楼镇兴隆庄村村北的 104.8 亩集体土地，用于从事农业生产。承包

期限 30年，承包费为 300万元。 

2003 年 4 月 8 日,发行人的宁城分公司与孙文国签署了租赁合同，约定发行人

租赁孙文国自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城关镇付家村路南的 26,683.78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用于肉牛养殖。租赁期限 12年，租金前三年每年

2万元，后九年每年 5万元。 

（3）房产 

本公司目前所使用的房产主要包括饲养场、屠宰加工厂、饲料加工厂的车间及

办公楼、职工宿舍等设施。本公司的所有房产均已取得了完备的权属证书。 

5、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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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本上市公告书“财务会计资料”部分的相关内容 

6、本公司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本公司为从事农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经本公司申请，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3 年

10月 17日以国税函[2003]1154号文《关于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减征企

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同意本公司从 2003年度起 10年内按应纳税税额减征 30%的

企业所得税。根据《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减免地方所得税和地方税暂行规定》，本公

司（原合营公司）自开始获利年度起，即 1998年起可享受地方所得税“五免五减半”

的优惠政策。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实施意见》及相关规定，本公司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设立的分公司的所得税执行税率为 15%。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发行股数：8,000万股 

4、每股发行价：3.15元 

5、发行市盈率：15倍 

6、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7、发行对象：于 2004年 6月 28日，持有上证所或深交所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包括可流通但暂时锁定的股份市值）不少于 10,000

元的投资者。投资者同时持有的沪市、深市二级市场的股票市值不合并计算。 

8、本次发行实收募股资金及发行费用 

本次股票发行共募资金 25,2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审计费、评

估费、律师费、上网发行费、审核费等）1,382.28万元，实募资金 23,817.72万元。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的 8,000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为 80747088户，起始号码为

000100000001，中签率为 0.09907478%。其中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 79,277,272 股,

其余 722,728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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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股资金的验资报告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京永股验字（2004）第

001号验资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截至 2004年 7月 5日止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

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

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1号-验资》进行的。在审

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本次变更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4,002,943 .00元，根据贵公司 2003年

4 月 10 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修改后章程的规定，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00.00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4,002,943.00元。根据贵公司股

东大会通过的股票发行并上市的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04]99 号“关于核准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贵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8,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52,000,000.00元。 

经审验，截止 2004年 7月 5日，贵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252,000,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 13,822,811.6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38,177,188.35元，其中股本为人民币 80,000,000.00元，

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58,177,188.35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4,002,943元，业经我所审验，

并出具京永股验字（2001）第 008号验资报告。截止 2004年 7月 5日，贵公司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4,002,943元。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变更工商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

应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证，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一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附件二 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附件三 验资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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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金戈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亦飞 

二○○四年七月五日 

四、本次募股资金入帐情况 

1、入帐时间：2004年 7月 5日 

2、入帐金额：243,565,740.67元 

3、入帐帐号：06248208095001 

4、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廊坊市燕郊开发区支行 

五、本公司上市前股权结构及各类股东的持股情况 

1、本次上市前股权结构 

股份类别 股数（万股） 比例（％） 

1、尚未流通股份： 17,400 68.50 

其中：国有法人股 174 0.68 

境外法人股 6,264 24.66 

发起人法人股 9,222 36.31 

社会法人股 1,740 6.85 

2、可流通股份： 8,000 31.50 

其中：社会公众股 8,000 31.50 

合    计 25,400 100.00 

1、 本次上市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份类别 股数（股） 比例（％）

河北三河福成养牛集团总公司 发起人法人股 81,781,383 32.20

五丰行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股 62,641,060 24.66

内蒙古贸发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法人股 17,400,294 6.85

三河市明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起人法人股 6,960,118 2.74

三河市瑞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发起人法人股 3,480,059 1.37

内蒙古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1,740,029 0.68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股 722,728 0.28



 

10 

中信经典 流通股 95,000 0.04

华泰证券 流通股 88,000 0.03

安信基金 流通股 81,000 0.03

广发证券 流通股 81,000 0.03

鹏华 50 流通股 81,000 0.03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1、董事 

李福成先生，1946 年生，中学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福成集团董事。1994

年 4月，李福成先生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养牛状元”的称号，2001年 1月在全国农

业科技大会上被科学技术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四家部门授予“全国

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称号。 

郭晋清女士，中国国籍，有香港居留权（非永久居民），1965年生，硕士学历。

现任五丰行董事、总经理、五丰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五丰行实业（深圳）有限公

司董事等职务，本公司副董事长。 

武国光先生，1956年生，大专学历。现任内蒙外贸副总经理、内蒙贸发董事长，

本公司副董事长。 

李高生先生，1968年生，中学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福成集团董事。 

刘存方先生，1949年生，中学学历。2002年 1月至今任福成集团下属酿酒公司

执行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 

吴嘉杰，中国国籍香港居民，1970年生，大学学历。现任五丰行财务总监，本

公司董事。 

任发政先生，独立董事，1962 年生，硕士学历,副教授。现任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教育部功能乳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奶业协

会乳品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陈文秀女士，独立董事，1962生，大专学历，律师。1997年 11月至今为三河

市燕灵律师事务所主任。 

何晓明先生，独立董事，1971年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2000年至今在深

圳中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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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事 

杨凤君女士，1965年生，大专学历，统计师和会计师。现任公司销售部副经理。 

陈向军先生，1971年生，硕士学历。2000年 5月至今在五丰行工作，现任五丰

行高级经理、上海五丰上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赵文智先生，1956年生，大专学历。现任内蒙贸发董事、总经理、内蒙古蒙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孙艳华女士（职工代表），1973年生，大专学历。现任公司技术质量部主管。 

王雅慧女士（职工代表），1975年生，大学学历。现任公司销售部业务经理。 

3、高级管理人员 

李高生先生，同上。 

杨文昶先生，1974年生，大学学历，注册税务师。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赵长海先生，1957年生，高中学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维忠先生，1962年生，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宋宝贤先生，1957年生，大专学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4、核心技术人员 

李高生先生，同上。 

赵长海先生，同上。 

二、持股情况说明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个人及家属未直

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关于同业竞争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况 

福成集团在合营公司成立时已经将其所有与本公司业务有关的资产和业务投入

合营公司，并在其后从未直接或间接从事肉牛的养殖、屠宰和牛肉加工、饲料生产

等相关的业务。因此，福成集团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公司的第三大股东内蒙贸发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粮油食品进出口企业，由于内

蒙古自治区主要以畜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为主，内蒙贸发每年承担内蒙古自治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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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及相关产品的出口任务。因此，内蒙贸发在接受本公司委托代理出口或收购出

口本公司生产的肉牛或牛肉的同时，亦自营或代理自治区內其他企业进出口和转口

贸易。由于内蒙贸发仅仅是发行人向香港地区出口活牛的渠道之一，并且发行人的

出口数量也仅仅占香港市场实际需求的小部分，作为承担内蒙古自治区畜禽产品出

口任务的内蒙贸发，客观上无法因为代理发行人的部分活牛出口而排除其自行出口

或代理他人出口上述相关产品。但由于向香港或境外的出口并不构成发行人的主要

销售渠道，发行人与内蒙贸发的上述同业竞争对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并不构成实质

性的不利影响。 

2．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发表意见 

经保荐机构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除内蒙贸发以外，发行人与其

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为有效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持有发行人 5%以

上股份的发起人股东、福成集团的三位股东李高起、李福成、李高生已分别向发行

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等文件对同业

竞争的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的披露，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内蒙贸发之外的其他股东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由于向香港或境外的出口并不构成发行人的主要销售渠道，发行人与内蒙贸

发的上述同业竞争对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并不构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且有关方面

已经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自身和其下属控股企业或公司与发行人形成同业竞

争。根据发行人确认，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等文件已经对同业竞争及

有关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没有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 

二、关于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情况 

（1）本公司与福成集团于 2001年 4月 5日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协议》，该协

议约定福成集团许可本公司在合法有效存续并且福成集团是发行人第一大股东的整

个期间内，在生肉及生肉的加工上独占、无偿使用福成集团合法拥有的注册商标。

福成商标有效期届满办理续展后，除本公司要求不再续约或者出现该协议规定的其

他应当终止的情形之外，该协议应当自动续延。“福成”商标的广告费用和续展费用

也全部由福成集团承担。 

（2）本公司于 2002年 12月 30日与物流公司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发



 

13 

行人将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京哈路南侧公司办公楼院内面积

875.76平方米的发货台出租给物流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 2003年 1月 1日起至 2006

年 12月 31日止，年租金为 319,652.4元。 

（3）本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活牛 

单位：元 

年度发生额 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 
关 联 方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五 丰 行 5,408,497.80 1,794,527.11 0.00 1.52% 0.64% 0.00 

内蒙粮油 10,575,928.86 4,315,909.59 4,228,914.39 2.96 1.54 1.45 

2004年 5月 28日起，内蒙粮油不再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9、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牛肉 

单位：元 

年度发生额 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 
企业名称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菲 伯 萨 4,911,775.30 3,754,449.27 2,197,308.25 1.38 1.34 0.75 

北京景盛 1,291,935.80 793,697.61 2,423,816.00 0.36 0.28 0.83 

福成大酒店 2,671,829.62 1,414,264.41 2,994,315.92 0.75 0.50 1.02 

康乐福成 —— —— 324,671.96 —— —— 0.11 

赤峰火锅城 806,207.80 225,410.80 124,020.80 0.23 0.08 0.04 

合    计 9,681,748.52 6,187,822.09 8,064,132.93 2.72 2.20 2.76 

注：康乐福成：张家口康乐福成肥牛火锅城，自 2002年 9月起已不再是本公司关联方。 

10、资金往来情形 

（1） 应收帐款 

单位：元 

企业名称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2001年 12月 31日

内蒙粮油 2,550,261.60 924,332.74 479,815.26 

菲 伯 萨 1,033,286.13 833,824.29 971,530.59 

五 丰 行 1,100,000.00 391,610.00 0.00 

福成景盛 561,862.00 0.00 0.00 

福成大酒店 524,405.42 499,087.19 1,409,401.30 

康乐福成 —— —— 58,761.46 

合    计 5,769,815.15 2,648,854.22 2,919,5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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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应收款 

单位：元 

企业名称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2001年 12月 31日 

菲 伯 萨 39,101.66 39,101.66 39,101.66 

内蒙粮油 4,604.98 4,604.98 1,524,604.98 

酿酒公司 64,246.07 64,246.07 38,313.11 

合    计 107,952.71 107,952.71 1,602,019.75 

（3）其他应付款 

单位：元 

企业名称 2003年 12月 31日 2002年 12月 31日 2001年 12月 31日 

福成集团 197,094.17 271,494.09 6,706,357.59 

合    计 197,094.17 271,494.09 6,706,357.59 

3．独立董事及各中介结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交易均履行了法定的批准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和股东在决策过程中进行回

避，从而使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

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律师意见：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遵

循了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其中涉及发行人股东的交易，亦遵循了公允的市场原

则和交易条件，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发行人

已在《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明确了关联交易的决策方式和程序，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利于保护发行人和中小股东的利

益”。 

（3）注册会计师意见：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关联交易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意见：

“发行人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在重大方面符合《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

理问题的暂行规定》（财会〔2001〕64号）”。 

（4）保荐机构的意见：“发行人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其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中规定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和制度，关联董事和股东在决策过程中进行

回避，从而使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报告期内的重大关联交易不影响发行人生产经

营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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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 2001年、2002年和 2003年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 2004年 6月 2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要》中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

解 详 细 内 容 ， 请 查 阅 上 述 报 纸 或 刊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本公司聘请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永拓”）对本

公司 2001年 12月 31日、2002年 12月 31日及 2003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

2001年度、2002年度及 2003年度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 2003年度现金流量表进行

了审计。北京永拓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发行人简要财务报表（单位：元）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    目 2003年12月31日 2002年12月31日 2001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133,530,753.41 160,847,066.58 128,594,001.72

固定资产合计 120,724,299.09 125,717,530.76 132,108,850.82

总 资 产 275,842,668.18 308,321,525.72 276,054,297.46

流动负债 54,882,699.81 63,349,127.91 67,591,424.68

长期负债 0.00 0.00 0.00

负债总额 54,882,699.81 63,349,127.91 67,591,424.68

股东权益 220,959,968.37 244,972,397.81 208,462,872.78

简要利润表 

项   目 2003年度 2002年度 2001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356,969,047.05 280,074,768.13 292,311,094.65 

主营业务利润 65,209,518.92 61,963,458.78 60,291,954.29 

营业利润 46,839,851.24 44,248,136.22 41,395,785.87 

利润总额 46,845,715.84 43,135,560.42 41,287,532.74 

净利润 36,572,915.97 36,509,525.03 34,929,094.11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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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现金流量表 

项       目 200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50,005,605.35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2,094,173.69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72,275,013.22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4,215.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359,366.36 

三、会计报表附注 
本公司会计报表附注有关内容，请查阅 2004年 6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要》以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与附录。 

四、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流动比率 2.43 2.54 1.90 

速动比率 1.21 1.47 0.96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7.86 5.55 5.77 

存货周转率（次） 4.33 3.30 3.71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总资产的比例（%） 0.00 0.00 0.00 

资产负债率（%） 19.90 20.55 24.48 

每股净资产（元） 1.27 1.41 1.20 

每股收益（元） 0.21 0.21 0.2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股） 0.29 0.26 0.28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严格依照

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无

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正常,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

变化。 

二、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没有进行

重大对外投资,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行为。 

三、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住所未发

生变更。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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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项；本公司未涉及任何重

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五、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重大会计

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动。 

六、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发生新

的重大负债,并且重大债项未发生变化。 

七、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前后税赋无变化。 

八、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北三河福成养

牛集团总公司已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 

九、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没有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

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作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

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

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

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

票的买卖活动； 

四、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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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情况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牛冠兴 

法定地址 深圳市嘉宾路 4028 号太平洋商贸大厦 20-28 层 

电    话 0755—82138888-262 

传    真 0755—82136165 

联 系 人 陈正旭、徐康、李业龙 

二、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具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

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条件。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保证发行人的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业务与责任；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协助发行

人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已对发行人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保上市

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保证发行人的上市申请材料、上市公告书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

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愿意推荐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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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股上市公告书签署页]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07月 08日 

 

 


